
第七講、大災難期 
 

正當天上進行着基督台前的審判以及羔羊婚

筵，在地上的人則正經歷著悲慘的大災難時期。 
 

一、聖經中有關“大災難期”的用詞和預言 

主耶穌在祂的“橄欖山講論”中，警告世人

未來將“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

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太廿四 21）。 
 

希伯來先知提及“大災難時期”有四十九

次，而新約至少談及十五次。 
 

1.舊約的用詞和表述：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俄一 15） 

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瑪四 5） 

毀滅從全能者來的日子（珥一 15） 

末時（但十二 9） 

產難（賽二十六 16-18） 

雅各遭難的時候（耶三十 7） 

但以理的第七十個七（但九 27） 

以色列遭災的日子（申卅二 35；俄 12-14） 

忿怒（賽廿六 20；但十一 36） 

報仇之日（賽卅四 8，卅五 4，六一 2） 



報應之年（賽卅四 8） 

急難的日子（但十二 1；番一 15） 

忿怒的日子（番一 15） 

困苦的日子（番一 15） 

荒廢的日子（番一 15） 

淒涼的日子（番一 15） 

黑暗的日子（番一 15；摩五 18、20；珥二 2） 

幽冥的日子（番一 15；珥二 2） 

密雲的日子（番一 15；珥二 2） 

烏黑的日子（番一 15；珥二 2） 

吹角吶喊的日子（番一 16） 
 

2.新約的用詞和表述： 

主的日子（帖前五 2） 

神的大怒（啟十四 10、19；十五章 l、7；十

六 1） 

試煉的時候（啟三 10） 

羔羊忿怒的大日（啟六 16-17） 

將來的忿怒（帖前一 10） 

忿怒（啟十一 18） 

大災(患)難（太廿四 21；啟二 22，七 14） 

施行審判的時候（啟十四 7） 

…… 



先知但以理預言“大災難期”將為期七年。 
 

七十個“七年”(Heptad=七年)是神所定給

祂百姓以色列國的時間(但九 24-27)，即 490 年。

這 490 年分為三個階段： 
 

1.七個“七年”，即 49 年，將重建耶路撒冷

之城牆； 

2.六十二個“七年”，即 434 年，直到“受

膏者必被剪除”(但九 26)； 

3.尚未發生的最後一個“七年”。有關以色

列之預言直到這個七年，才會全部應驗。 
 

“大災難期”之所以會如此悲慘，乃是因為

它同時集結了神的忿怒、撒但的狂怒，和人類在

無拘束的情況下展現的邪惡本性。 
 

二、“大災難期”的時間 

若要明白大災難時期地上的悲慘情形，我們

需要知道： 
 

1.大災難的時間； 

2.大災難的性質； 

3.大災難的目的。 
 

整個大災難的具體時間表有一處聖經說得最



清楚，即但以理書第九章。 
 

先知但以理看到了一個異象，就是“七十個

七”的預言：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已經定

了七十個七（24 節）。 
 

“七十個七”的預言主要對象是以色列民和

聖城耶路撒冷，但也關係到世界歷史的末期和終

局。 
 

所謂“七十個七”，是由“七個七”、“六

十二個七”(參 25 節)和“一七”(參 26 節)所組

成，每個七指“七年”。“七個七”的預言，關

係到聖城的重建；“六十二個七”的預言，關係

到主耶穌基督的第一次降臨和受死(參 26 節)。七

個七加上六十二個七，共有六十九個七，即 483

年。始於波斯王亞達薛西下詔重修耶路撒冷的城

牆，止於耶穌被棄絕為止，總共剛好是 483 年。 
 

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的預言，都已經分別應

驗了，都成了已過的歷史，只剩下一個七(參 27

節)尚未應驗。這個“一七”是“七十個七”中的

最後一個七。這個七並不緊接著前面的六十九個

七，中間插入一段不定期的“恩典時代”。這最

後的一個七，必與主耶穌基督的再來有關。而“大



災難期”將是這最後的“一七”，為期七年。在

啟示錄中我們看到，這七年又被分為兩段，各為

1260 天或四十二個月，或三年半，或“一載二載

半載”(啟十一 2-3；十二 6、14；十三 5)，兩者

相加共計七年。前半期，即前四十二個月，被稱

為“災難時期”，後半段則被稱為“大災難”。 
 

但以理書九 27 節說：一七之內，牠必與許多

人堅定盟約。這裡的“牠”指的是敵基督。他要

與以色列訂立七年和約，准許猶太人在耶路撒冷

重建的聖殿裡獻祭。從簽約之時起，即是為期七

年的大災難的開始。 
 

到後三年半開始之時，敵基督將會廢掉與以

色列所訂的和約，進佔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聖殿

裡豎立他自己那可憎的像： 
 

一七之初，牠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

半，牠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如

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但九

27)。 
 

到大災難後半期，駭人聽聞的事將會激增，

敵基督將要統治世界（啟十三 5）。最後，耶穌基

督再來就是大災難期的結束。所以說，基督再來



之前，必會有三年半(就是四十二個月)的大災

難，然後結局就要來到。耶穌也預言說“大災難”

將在祂榮耀地再臨之前發生：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人子的兆頭要

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

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太廿

四 29-30)。 
 

三、大災難的性質 

聖經形容這段時間為“災難的起頭”（太二

十四 8），“大災難”（太二十四 21）和“那些日

子的災難”（太二十四 29）。這場大災難是人類

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從神而來的審判與震怒。貫穿

這七年的主線就是神的審判，分作三大波浪湧

至，每一浪都有七個部分：七印審判、七號審判、

七碗審判。聖經多次以“產難”比喻這些審判，

如帖前五 3 節所描述的：人正說“平安穩妥”的

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

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 
 

啟示錄六至十六章詳列了神審判的三個浪

潮： 
 

“印的審判”發生在“大災難期”的前二十



一個月。在這段期間，敵基督登上政治舞台，以

外交手腕征服世界。 
 

1.“七印”的審判 

“大災難期”中最先降下的審判就是“印的

審判”(啟六章，八章 1 節)。 
 

第一印(六 1-2)——白馬：敵基督。這是白

馬的審判，騎馬者乃是敵基督，在“大災難期”

的初期征服全地。 
 

第二印(六 3-4)——紅馬：戰爭。這是紅馬

的審判。馬的顏色代表血與死亡，因為“有權柄

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

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第 4 節) 
 

第三印(六 5-6)——黑馬：飢荒。這是黑馬

的審判，“騎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且有

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

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這代表非常嚴重的

饑荒，通常在戰爭之後發生。 
 

第四印(六 7-8)——灰馬：死亡陰間。這灰

馬的審判，是四個審判中最嚴厲的。“有權柄賜

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

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第五印(六 9-11)——天上的殉道者。“大災

難期”的第一週，世界上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死

去。當第五印被揭開，“災難時期”的殉道者會

向神哭求，向那些殺害他們的人報仇。 
 

第六印(六 12-17)——羔羊的忿怒。計有六

件事情發生：1)強烈的地震；2)太陽變黑；3)月

亮變紅像血；4)星辰墜落於地；5)天空像書卷被

捲起來；6)山嶺和島嶼都被移位。 
 

“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

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 
 

第七印(八 1-2)——七號。第七印揭開下一

個系列的審判，即“七號的審判”。 
 

 



2.“七號”的審判 

“號”在古代社會是用來引介特別的宣告，

或預示重要事件的來臨。這裡“號的審判”絕對

稱得上是重大的事件，大概內容如下： 
 

第一號(八 7)——血雹與水，三分一樹木青

草被毀。第一號的審判“有冰雹和火，攙著血，

傾倒在地上”，造成“地的三分之一，樹木的三

分之一，都燒掉了。”(現代中文譯本) 
 

第二號(八 8-9)——天降火團，三分之一的

海洋被污染。這一審判包括“火燒著的大山扔在

海中”，以致“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海中的活

物死了三分之一，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 
 

第三號(八 10-11)——有星墜下，三分之一

的河川泉源受污染。“有一顆大星，像燃燒著的

火把一樣，從天上墜下來，掉在三分之一的河流

和一切的水源上。”(現代中文譯本)  
 

第四號(八 12)——黑暗：三分之一的太陽、

月亮、星宿要變為黑暗。在第四號審判中，“太

陽、月亮、星辰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光輝”(現代中

文譯本)。 
 

第五號(九 1-12)——鬼魔出擊：帶來折磨人



的痛苦。此處有另一名天使從天上墜入地上，極

可能是撒但本身，或某一特別的天使，用鑰匙打

開無底坑，釋放出一大群魔鬼蝗蟲。牠們獲准折

磨人類五個月，但不可置於死地。 
 

第六號(九 13-21)——鬼魔大軍：三分之一

的人被殺害。在第六號審判中，四名曾被捆綁的

撒但使者被釋放。他們率領兩億魔鬼馬軍，殺害

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此時，地球上約二分之

一的人口已經在短短數年內死亡。但人們“仍舊

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偶

像。” 
 

第七號(十一 15-19)——國度：宣告基督作

王；並宣告接下來的七碗審判。 
 

 



3.“七碗”的審判 

“碗的審判”比起前面“印的審判”和“號

的審判”更加悽慘嚴酷。神的審判到此時毫無保

留，每一個審判都是針對祂忿怒的特定目標： 
 

第一碗(十六 1-2)——倒在地上：拜敵基督

的人身長毒瘡。這一碗被“倒在地上”，針對有

“獸”印記的人，使他們的身體生出毒惡的瘡。 
 

第二碗(十六 3)——倒在海上：海變成血。

這一碗被“倒在海裡”，使海水變成血，以致海

中所有在先前災難中殘存的生物全都死亡，產生

的惡臭與疾病。 
 

第三碗(十六 4-7)——倒在河川水源上：水

變成血。這一碗被“倒在河流和水源裡”(現代中

文譯本)，以致連剩餘的淡水也都變成血。 
 

第四碗(十六 8-9)——倒在日頭上：以火烤

人。這一碗被“倒在太陽上面”(現代中文譯

本)，使其散發出強烈的光熱，可以灼傷人。地上

的人“就褻瀆那位有權支配這些災難的上帝…仍

然不悔改，不願意頌讚神的偉大。” 
 

第五碗(十六 10-11)——倒在敵基督的國



裡：黑暗疼痛。這一碗被“倒在獸的王座上”，

以致黑暗籠罩牠的國度。再一次，世人的反應是

“褻瀆天上的神，仍然不離棄他們邪惡的行為。”

(現代中文譯本) 
 

第六碗(十六 12-16)——倒在幼發拉底河

上：哈米吉多頓。這一碗被“倒在幼發拉底大河

上”，使河水乾涸，為那些參加哈米吉多頓大戰

的東方諸王預備了一條大路。約珥書三章 9-11 節

描寫了世界各國的軍隊匯集在哈米吉多頓戰場的

情景。戰後是耶穌再來地上施行審判。 
 

第七碗(十六 17-21)——倒在空中：地震與

冰雹。最後這一碗被“倒在空中”，“又有閃電、

聲音、雷轟”宣告世界史上最大的地震。這一審

判與耶穌再來地上將發生在同一時刻，約珥書三

章 14-17 節、撒迦利亞書十四章 4-5 節、馬太福

音廿四章 29 節都對此有所描寫。這場大地震會使

耶路撒冷裂為三部分，為耶穌再來之後的千禧國

度作好預備。 
 

這場全球性的審判還包括每顆重約一百磅

（九十斤）的冰雹從天而降，“為了這慘重的雹

災，人就褻瀆上帝。” 
 



 
 

啟示錄中提及的“獸”與“大淫婦”是啟示

錄十三、十七、十八章中所描寫的政治體系。“大

淫婦”乃代表從巴比倫所發展出的一個極有能力

的宗教制度，她強大到能騎在獸上，亦即控制這

“獸”的政治制度，直到“災難時期”的中間

點。到“災難時期”的下半期，又有“假先知”

出現，迷惑眾人來敬拜內住於敵基督的撒但(帖後

二 8)。但最末了，這些都將被消滅，永遠不復存

在。 
 

四、大災難的目的 

神為什麼對祂所造的世界施行這麼嚴酷的審

判呢？這一個大災難期是必須的嗎？聖經至少列

出了五個理由說明了大災難的必須性： 



 

1.實現有關以色列的預言、煉淨以色列（與

以色列有關的理由）：有關以色列的諸多預言仍有

待實現，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尚未完成。 
 

此外，神要用大災難的火熬煉悖逆的國民，

使猶太人屈服。 
 

撒迦利亞書十三 8-9 節：耶和華說，這全地

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

我要使這三分之一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

試煉他們，如試煉金子。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

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我的子民。”他們

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大災難中，猶太人要苦苦哀求，要神裂天而

降搭救他們。 
 

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你曾

發怒，我們仍犯罪。這景況已久，我們還能得救

麼？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

衣服。耶和華阿，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

泥，你是窯匠。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華阿，

求你不要大發震怒，也不要永遠記念罪孽。求你

垂顧我們，我們都是你的百姓(賽六十四



1,5-6,8-9)。 
 

2.帶來終局、懲治列邦(與外邦人有關的理

由)：但以理在描寫“災難時期”與基督再來的事

件時，指出這段歷史的終結乃是要“帶來永久的

正義/公義”(但九 26)。神要藉著大災難的時期

懲治列邦，以及所有不信者拒絕神兒子的罪（賽

四十二 1-6）。 
 

3.彰顯大能(與神有關的理由)：大約在 3500

年前，埃及法老侮慢神說：“耶和華是誰，使我

聽祂的話，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認識耶和華，

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出五 2）。神聽了如此大膽

的挑戰，降下十災向法老和百姓顯示了祂的大

能。照樣，敵基督也是愚昧狂妄，不僅否認真神，

而且還自稱為神。神要再次降下大災禍以彰顯大

能，顯揚威名。 
 

4.揭露撒但的真面目（與撒但有關的理由）：

神要用大災難徹底揭露撒但的真面目：說謊者、

盜賊、兇手。當神把攔阻除開（帖後二 7），撒但

的猙獰面目要原形畢露，世界要受到龍的最後暴

火所蹂躪。撒但自知時日無多，施展渾身解數，

傾盡一切殘汁毒液。“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



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地下到你們那裡

去了”（啟十二 12）。 
 

5.買贖一群信徒（與信徒有關的理由）：大災

難要成為人類歷史上最佳的傳道工具。主基督要

施恩，使用這可怕的時期吸引人悔改、歸向祂。

這段時期將是最後的大收割、大豐收時期。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

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

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

喊着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

歸與羔羊! ...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

衣的是誰?是從那裡來的?”我對他說:“我主，你

知道。”祂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

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啟七 9-10, 

13-14)。 
 

這是“大災難期”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讓生

存於這七年時期中億萬的人類有機會決定，究竟

要接受還是拒絕耶穌。如果他們選擇基督，他們

就是神的兒女，額上將印有父神的記號(啟七 3)。

但他們同時也會為此殉道。如果人們接受敵基

督，他們的額上與手上都會印上“獸的記號”，



而這將是一個終結的決定，一旦抉擇便無法反悔。 
 

五、神願人人都得救，而不願見一人沉淪 

在“災難時期”，因著神的恩典和慈愛，祂

將會賜下比歷史上所有其他時代都要更多的神蹟

奇事，和聖靈的引導，以證明祂確實“不願有一

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 9)。 
 

最後，請觀看並思考神將施行何等驚人的作

為，以幫助人作出正確的決定： 
 

• 祂將澆灌下聖靈，如同當年的五旬節一般(珥

二 28-32)。 

• 祂將揀選、差遣十四萬四千名猶太人，如使

徒保羅般地作見證(啟示錄七章)。 

• 祂將透過三場大規模的地震和許多混亂的災

疫，來破碎人們錯誤的安全感。 

• 祂將差遣兩個舊約的先知，在耶路撒冷以超

自然的能力作見證(啟示錄十一章)。 

• 祂將差派一位天使向世上各國、各族、各方、

各民宣告說“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

上的人”；並且大聲呼喚說：應當敬畏神，

將榮耀歸給祂！因祂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

到了。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



的。(啟十四 6-7)。這是聖經中唯一一次神

使用天使來傳福音。 
 

神將以這些慈愛的方式來吸引萬民歸向祂，

人類史上最大的靈魂豐收將在此時發生。啟示錄

七章 9 節說到：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

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

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這些得贖的

靈魂是誰？一個天使對使徒約翰說：這些人是經

歷過大災難的。他們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

得乾淨潔白了。(啟七 14 節，現代中文譯本) 


